
华泰财险附加外部董事保障条款（CB版） 

 

兹经双方同意： 

 

合格的外部主体是指非机构的机构，而且： 

(a) 该机构的治理文件禁止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分配利润或资产，无论其是否根据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律、法规或

条例可以免付所得税； 

(b) 该机构未经登记或核准通过美国/加拿大的全国证券交易所或场外交易系统进行直接或间接交易；  

(c) 该机构不是位于、成立于美国/加拿大或在美国/加拿大营业； 

(d) 该机构是表列外部主体，而外部董事在保险期间开始时即列明于本保险单的“表列外部主体批单”内。 

 

 

本附加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而设，并不构成保险单条款和条件的一部分。 

 

其余条款维持不变。 

 

 

 


